
- 1 -

忻财购〔2024〕5号

忻州市财政局
关于建立政府采购领域排查妨碍公平竞争

行为长效机制的通知

市直各预算单位: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加快融入和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

市场工作，推动我市政府采购政策更加完善，制度机制更加

健全，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更加优化，尽快形成高效规范、公

平竞争、充分开放的政府采购市场格局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压实主体责任

按照“谁制定、谁清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各预算单位每

年对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一次排查清理。所

忻州市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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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，由制定部门负责

清理；部门联合制定或者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，由牵头部门

负责组织清理；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者职权已调整的，由继续

行使其职权的部门负责清理。政府制定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
和其他政策措施，由实施部门或者牵头实施部门提出清理意

见，报市人民政府决定。

二、排查清理重点

（一）本单位制定的现行相关制度文件。排查涉及经营

主体政府采购活动的各类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

等是否存在制约统一大市场的行为做法。

（二）本年度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内或限额标准

以上的采购项目。重点排查采购文件中是否存在强制企业设

立本地分支机构，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外地企业设置排他

性、歧视性条款等各类隐形门槛、不合理限制和壁垒以及排

斥潜在投标人等内容，是否存在倾斜照顾本地企业行为等。

三、建立妨碍公平竞争长效机制

（一）建立定期排查清理工作机制。市级各预算单位对

清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每年年底将排查清理情况

上报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每月对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活动实

施全过程线上监管，每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政府采

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行为专项清理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整改落实工作机制。各预算单位对本单位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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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现行相关制度文件，本年度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

以内或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排查清理出的妨碍公平竞

争行为，应当及时修订完善或者予以废止；财政部门对在投

诉处理、监督检查（评价）、集中采购机构考核和社会代理

机构监督评价中发现的，违法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

标、品牌、零部件、原产地、供应商；违法设定与采购项目

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；违

法限定投标人所在地、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式，或者设定其

他不合理的条件以排斥、限制经营者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等行

为，及时进行工作提醒，下发整改通知，视违规情节，依法

予以处理处罚并及时将处理处罚结果在山西省政府采购网

进行公开。

（三）建立沟通协调工作机制。各预算单位确定一名政

府采购联络员，负责与财政部门的日常联络，财政部门指定

专人负责政采云线上监管并加强与预算单位的沟通和协调。

（四）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各预算单位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《忻州市财政

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通知》

要求，在发布采购公告、采购文件前，对公告、文件的条款

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核，确保条件设

置合理，消除妨碍公平竞争行为。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或者

经审查认为具有排他性、歧视性条款等行为的，不得颁布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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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对落实采购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工作不认真不负责，

存在故意排斥、限制潜在供应商情形而影响市场公平竞争

的，采购人和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分别承担主体责任和连

带责任。政府采购管理机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对其进行处理处罚。对拒不整改的进行通

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开展信用联合惩戒。

附件：妨碍公平竞争排查清理事项清单

忻州市财政局

2024年 3月 6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山西省财政厅

忻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19日印发

共印 5份


